
1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西 區 區 議 會 文 件 第 111/2009 號  

資 料 文 件  

 

中 西 區 各 分 區 委 員 會 會 議 報 告  

 

中 環 及 半 山 分 區 委 員 會  

會 議 日 期 : 二 ○ ○ 九 年 九 月 二 十 三 日  

 
環 境 及 衞 生 問 題  

 

續 議 事 項  跟 進 部 門  跟 進 情 況  

1. 山 頂 道 40 號 對 面 斜 坡 有

枯 樹 ， 存 有 倒 塌 危 險   

路 政 署  
 

路 政 署 已 於 本 年 六 月 底 移 走 該 樹。

2. 山 頂 馬 己 仙 峽 道 21 號 對

面 斜 坡 有 倒 塌 枯 樹 未 被

清 理   

路 政 署  
地 政 總 署  

 

路 政 署 已 於 本 年 六 月 底 移 走 於 該

署 管 轄 範 圍 的 枯 樹。另 外，地 政 總

署 則 回 覆 另 一 棵 枯 樹 位 處 政 府 土

地 之 自 然 山 坡，該 署 現 正 徵 詢 漁 農

自 然 護 理 署 之 專 業 意 見，並 將 於 稍

後 安 排 外 判 商 採 取 跟 進 行 動 。  
3. 山 頂 馬 己 仙 峽 道 21 號 斜

坡 有 枯 樹，存 有 倒 塌 危 險  

地 政 總 署  
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

 

地 政 總 署 表 示 該 斜 坡 屬 私 人 斜

坡，該 署 已 去 信 要 求 有 關 斜 坡 擁 有

人 採 取 合 適 的 跟 進 行 動。土 木 工 程

拓 展 署 表 示 經 勘 察 後，該 枯 樹 對 斜

坡 安 全 未 有 構 成 即 時 危 險 。  
4. 山 頂 道 與 白 加 道 交 界 處

污 水 渠 蓋 約 每 隔 一 個 月

流 出 污 水，造 成 衞 生 問 題  

渠 務 署  渠 務 署 於 六 月 十 日 到 現 場 視 察，發

現 有 關 沙 井 有 硬 物 淤 塞。該 署 已 於

六 月 十 一 日 完 成 清 理。在 過 去 兩 個

月 該 署 到 上 址 視 察 時，並 沒 有 發 現

再 有 污 水 流 出 。  

5. 半 山 羅 便 臣 道 及 旭 龢 道

交 界 處 斜 坡 有 建 築 廢 料

堆 積 ， 造 成 衞 生 問 題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

 
食 環 署 人 員 於 六 月 二 十 四 日 到 上

址 視 察 時 發 現 香 港 電 燈 公 司 現 正

進 行 舖 設 /更 改 電 纜 工 程 ， 港 燈 公

司 應 允 在 工 程 完 成 後 清 除 雜 物，該

署 會 繼 續 留 意 上 址 情 況 及 採 取 適

當 行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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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 議 事 項  跟 進 部 門  跟 進 情 況  

6. 半 山 羅 便 臣 道 84 號 昭 景

大 廈 對 面 外 牆 （ 即 麗 澤

園 ） 水 渠 漏 水 及 喉 管 損

毀 ， 造 成 環 境 衞 生 問 題 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

屋 宇 署  
水 務 署  

食 環 署 人 員 於 六 月 十 五 日 在 上 址

調 查 時 發 現 問 題 與 接 駁 麗 澤 園 之

污 水 渠 和 食 水 喉 管 破 損 有 關。該 署

已 將 個 案 轉 介 屋 宇 署 及 水 務 署 跟

進。經 屋 宇 署 視 察 後，滲 水 位 置 為

麗 澤 園 食 水 管 ， 另 有 待 水 務 署 回

覆 。  
食 環 署 於 本 年 九 月 八 日 再 到 上 址

巡 視，發 覺 外 牆 已 沒 有 滲 水 情 況 。

7. 中 環 樂 慶 里 休 憩 處 梯 級

有 污 水 滲 漏 及 牆 壁 有 塗

鴉，造 成 衞 生 問 題，並 影

響 市 容   

渠 務 署  
康 樂 及  

文 化 事 務 署  
 

康 文 署 回 覆 已 要 求 建 築 署 於 本 年

六 月 十 一 日 翻 髹 休 憩 處 牆 壁。有 關

污 水 滲 漏 問 題，渠 務 署 在 六 月 多 次

到 現 場 查 察，上 址 的 公 共 渠 管 並 沒

有 發 現 污 水 滲 漏 情 況，相 信 污 水 是

由 附 近 的 大 廈 滲 漏，該 署 於 七 月 把

個 案 轉 交 屋 宇 署 跟 進。日 前 該 署 亦

到 上 址 視 察 時，沒 有 發 現 再 有 污 水

滲 漏 情 況。至 於 休 憩 處 座 位 區 滲 水

問 題，康 文 署 表 示 已 聯 絡 建 築 署 進

行 維 修 ， 並 於 本 年 九 月 中 展 開 。

8. 中 環 威 靈 頓 街 業 豐 大 廈

後 巷 有 雜 物 堆 積 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食 環 署 人 員 於 六 月 十 六 日 在 上 址

調 查 時 發 現 有 雜 物 堆 積，遂 向 業 豐

大 廈 管 業 處 發 出 口 頭 警 告，並 即 時

清 理 妥 當。該 署 會 繼 續 留 意 上 址 情

況 及 採 取 適 當 行 動，以 保 持 環 境 整

潔 衞 生 。  

9. 中 環 干 諾 道 中 環 球 大 廈

旁 天 橋 底 周 末 及 周 日 有

大 量 外 籍 人 士 於 該 處 進

行 貨 物 包 裝，造 成 大 量 雜

物 堆 積 及 手 推 車 繫 於 附

近 欄 杆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食 環 署 人 員 最 近 於 六 月 十 三 日 在

上 址 的 清 洗 行 動 中，未 有 妨 礙 清 洗

工 作，該 署 會 密 切 留 意 上 址 情 況 及

採 取 適 當 行 動 。  

10. 中 環 干 諾 道 中 19-20 號 馮

氏 大 廈 入 口 消 防 喉 入 水

掣 有 滲 水  

消 防 處  

 

中 區 消 防 局 表 示 該 局 已 於 本 年 六

月 十 五 日 派 員 巡 查，並 已 將 個 案 轉

交 該 處消防設備專責隊伍跟進。該

局 再 於 本 年 七 月 二 十 七 日 派 員 到

上 址 巡 視，有 關 消 防 喉 入 水 掣 已 維

修 妥 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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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 議 事 項  跟 進 部 門  跟 進 情 況  

11. 中 環 德 己 利 士 街 後 巷 衞

生 情 況 欠 佳 及 有 大 量 白

鴿 聚 集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食 環 署 人 員 於 六 月 十 六 日 在 上 址

巡 查 時 未 有 發 現 衞 生 滋 擾 及 白 鴿

聚 集。雖 然 如 此，該 署 人 員 已 向 有

關 食 肆 商 户 作 出 提 醒，該 署 會 繼 續

留 意 上 址 情 況 及 採 取 適 當 行 動，以

保 持 環 境 整 潔 衞 生 。  

12. 中 環 威 靈 頓 街 / 閣 麟 街 自

動 扶 手 電 梯 旁 樓 梯 有 積

水 及 污 漬 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

機 電 工 程 署  

食 環 署 人 員 於 六 月 十 五 日 在 上 址

調 查 時 未 有 發 現 積 水 及 污 漬，並 已

將 個 案 中 涉 及 自 動 扶 手 電 梯 旁 樓

梯 的 運 作 及 潔 淨 事 宜 轉 介 機 電 工

程 署 跟 進 。  

13. 中 環 百 子 里 / 三 家 里 休 憩

處 有 雜 物 堆 積 及 積 水，並

有 回 收 籠 擺 放，佔 用 行 人

通 道 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

地 政 總 署  

食 環 署 人 員 於 六 月 十 五 日 在 百 子

里 調 查 時 發 現 有 雜 物 堆 積，遂 向 附

近 商 户 發 出 口 頭 警 告，並 即 時 清 理

妥 當。另 外，三 家 里 則 未 有 發 現 積

水。雖 然 如 此，該 署 會 繼 續 留 意 上

址 情 況 及 採 取 適 當 行 動，以 保 持 環

境 整 潔 衞 生。地 政 總 署 回 覆 若 有 關

個 案 涉 及 違 例 結 構 佔 用 土 地，該 署

將 會 根 據《 土 地（ 雜 項 條 文 ）條 例 》

採 取 清 理 行 動。該 署 表 示 食 環 署 及

警 方 可 按《 簡 易 程 序 治 罪 條 例 》對

非 法 佔 用 政 府 土 地 的 人 士 採 取 執

法 行 動。為 此，秘 書 處 已 再 次 促 請

食 環 署 及 警 方 就 此 個 案 作 出 跟 進

行 動。食 環 署 分 別 在 九 月 七 日 至 九

日 再 到 上 址 巡 視，並 給 予 口 頭 警 告

予 附 近 店 舖 東 主 切 勿 阻 礙 街 道 清

洗 工 作 ， 否 則 可 能 受 到 檢 控 。  
14. 中 環 街 市 購 物 廊（ 即 恒 生

銀 行 至 中 環 至 半 山 行 人

扶 手 電 梯 一 段 行 人 通 道 ）

燈 光 昏 暗、牆 壁 陳 舊、並

有 多 名 露 宿 者 聚 集，潔 淨

情 況 欠 理 想，影 響 環 境 衞

生  

地 政 總 署  
社 會 福 利 署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

 

已 轉 介 地 政 總 署、社 會 福 利 署 及 食

環 署 跟 進。地 政 總 署 回 覆 會 與 機 電

工 程 署 跟 進 燈 光 問 題。由 於 中 環 街

市 屬 賣 地 計 劃 供 申 請 售 賣 的 土

地，如 有 需 要，該 署 將 會 翻 新 購 物

廊。社 會 福 利 署 表 示 聖 雅 各 福 群 會

露 宿 者 綜 合 服 務 隊 已 向 露 宿 者 給

予 適 當 援 助。該 署 已 再 次 向 聖 雅 各

福 群 會 反 映 委 員 的 關 注。食 環 署 表

示 會 加 強 購 物 廊（ 尤 其 是 星 期 日 及

公 眾 假 期 ） 的 清 掃 服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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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 議 事 項  跟 進 部 門  跟 進 情 況  

15. 中 環 區 是 電 影 外 景 拍 攝

的 熱 門 地 點，委 員 關 注 電

影 拍 攝 工 作 期 間 製 造 的

噪 音 及 附 近 交 通 影 響  

創 意 香 港  創 意 香 港 表 示 從 事 電 影 拍 攝 的 工

作 人 員 必 須 遵 守 相 關 法 例，該 部 門

會 提 醒 電 影 公 司 注 意 拍 攝 工 作 期

間 產 生 的 聲 浪 問 題。若 電 影 拍 攝 工

作 涉 及 封 路 安 排，該 部 門 會 諮 詢 相

關 部 門 的 意 見，並 會 要 求 電 影 公 司

提 交 交 通 改 道 建 議，盡 量 減 少 對 市

民 構 成 的 影 響 。  
 

交 通 運 輸 問 題  

 

續 議 事 項  跟 進 部 門  跟 進 情 況  
1. 半 山 己 連 拿 利 近 聖 母 無

原 罪 主 教 座 堂 經 常 有 違

例 泊 車  

運 輸 署  

警 務 處  
運 輸 署 表 示 該 處 部 份 路 面 屬 於

可 供 上 落 客 貨 使 用 的 彎 位，並 不

是 指 定 泊 車 位，若 車 輛 停 泊 於 該

處，屬 於 違 例 泊 車，相 信 警 務 處

會 留 意 該 處 的 問 題 和 跟 進 。  

警 務 處 表 示 中 區 分 區 由 二 零 零

九 年 七 月 四 日 至 二 零 零 九 年 七

月 十 八 日 期 間 發 出 一 張 定 額 罰

款 告 票 給 予 違 例 車 輛 司 機 及 發

出 一 次 勸 告 予 違 例 停 泊 司 機，而

該 違 例 司 機 亦 合 作 地 將 車 輛 駛

離 上 址。中 區 分 區 會 繼 續 派 員 在

上 址 執 行 交 通 管 制 。  

2. 半 山 羅 便 臣 道 往 干 德 道

一 段 斜 路 每 隔 一 個 多 月

有 路 面 出 現 凹 陷，影 響 交

通 安 全  

路 政 署  路 政 署 表 示 該 段 道 路 因 受 附 近

水 務 工 程 影 響，只 曾 進 行 數 次 臨

時 修 補 工 程。該 署 已 加 緊 與 水 務

署 商 討，協 調 臨 時 交 通 安 排，以

便 路 政 署 進 行 緊 急 修 復 工 程，該

項 工 程 已 在 本 年 六 月 二 十 六 日

完 成 。  

3. 半 山 雅 賓 利 道 及 羅 便 臣

道 交 界 處 車 輛 經 常 違 例

越 過 雙 白 線，轉 往 舊 山 頂

道 ， 影 響 交 通 安 全   

運 輸 署  

警 務 處  
運 輸 署 表 示 車 輛 應 轉 往 雅 賓 利

道 北 面（ 下 山 方 向 ）， 不 能 於 該

處 掉 頭 轉 往 舊 山 頂 道 （ 上 山 方

向 ）， 該 署 會 留 意 有 關 問 題 ， 相

信 警 務 處 亦 會 留 意 和 跟 進 。  
警 務 處 表 示 中 區 分 區 由 二 零 零

九 年 七 月 四 日 至 二 零 零 九 年 七

月 十 八 日 期 間 發 出 二 張 定 額 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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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 議 事 項  跟 進 部 門  跟 進 情 況  
款 告 票 給 予 違 例 車 輛 司 機，中 區

分 區 會 繼 續 派 員 在 上 址 執 行 交

通 管 制 。  

4. 半 山 羅 便 臣 道 84 號 路 旁

有 交 通 標 誌 鬆 脫，影 響 行

人 安 全  

路 政 署  路 政 署 已 於 本 年 六 月 十 日 修 復

鬆 脫 的 交 通 標 誌 。  

 

5. 中 環 荷 李 活 道 前 中 區 警

署 旁 經 常 有 電 單 車 違 例

停 泊  

運 輸 署  

警 務 處  
運 輸 署 表 示 該 處 路 面 劃 有 斜

線，禁 止 所 有 車 輛 停 泊，若 車 輛

停 泊 於 該 處 ，屬 於 違 例 泊 車，相

信 警 務 處 會 留 意 該 處 的 問 題 和

跟 進 。  

警 務 處 表 示 由 二 零 零 九 年 七 月

四 日 至 二 零 零 九 年 七 月 十 八 日

期 間 共 發 出 一 張 定 額 罰 款 告 票

給 予 違 例 車 輛 及 六 次 勸 告 予 違

例 停 泊 司 機，而 違 例 停 泊 司 機 亦

合 作 地 將 車 輛 駛 離 上 址。中 區 分

區 會 繼 續 派 員 在 上 址 執 行 交 通

管 制 。  

6. 中 環 租 庇 利 街 及 域 多 利

皇 后 街 經 常 有 違 例 泊

車 ， 造 成 交 通 阻 塞  

運 輸 署  

警 務 處  
運 輸 署 表 示 相 信 警 務 處 會 留 意

該 處 的 問 題 和 跟 進 。  

警 務 處 表 示 海 傍 分 區 已 在 上 述

地 點 加 強 巡 邏 及 採 取 交 通 管

制，由 二 零 零 九 年 七 月 二 日 至 二

零 零 九 年 七 月 十 六 日 期 間 共 發

出 三 十 四 張 定 額 罰 款 告 票 給 予

違 例 車 輛。海 傍 分 區 會 繼 續 派 員

在 上 址 執 行 交 通 管 制 。  

7. 中 環 鴨 巴 甸 街 與 威 靈 頓

街 交 界 經 常 出 現 交 通 擠

塞，威 靈 頓 街 常 有 違 例 停

車，佔 用 行 車 路，因 而 收

窄 路 面 ， 當 車 輛 行 駛 時 ，

非 常 貼 近 行 人 路，對 行 人

構 成 危 險  

運 輸 署  

警 務 處  
運 輸 署 指 該 處 部 份 路 面 並 不 是

指 定 泊 車 位 ， 若 車 輛 停 泊 於 該

處，屬 於 違 例 泊 車，相 信 警 務 處

會 留 意 該 處 的 問 題 和 跟 進 。  

警 務 處 表 示 由 二 零 零 九 年 七 月

四 日 至 二 零 零 九 年 七 月 十 八 日

期 間 共 發 出 二 十 一 張 定 額 罰 款

告 票 給 予 違 例 車 輛 及 一 次 勸 告

予 違 例 停 泊 司 機，而 違 例 停 泊 司

機 亦 合 作 地 將 車 輛 駛 離 上 址。中

區 分 區 會 繼 續 派 員 在 上 址 執 行

交 通 管 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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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 議 事 項  跟 進 部 門  跟 進 情 況  
8. 干 德 道 及 羅 便 臣 道 交 界

加 裝 魚 眼 鏡，經 羅 便 臣 道

廻 旋 處 車 輛 右 轉 時，讓 駕

車 人 士 視 察 由 羅 便 臣 道

西 行 車 輛  

運 輸 署  運 輸 署 並 不 支 持 在 公 共 道 路 上

設 置 凸 鏡 (或 俗 稱 魚 眼 鏡 )， 因 為

凸 鏡 所 顯 示 的 影 像，特 別 是 車 輛

的 位 置、距 離 和 速 度，往 往 與 實

際 情 況 有 很 大 的 差 異，故 駕 駛 者

在 駛 至 彎 路 或 路 口 時，若 只 憑 觀

看 凸 鏡，會 錯 誤 估 計 迎 面 車 輛 的

位 置、距 離 和 速 度，以 致 忽 略 適

當 調 減 車 速 及 注 意 路 面 情 況，因

此 很 容 易 造 成 交 通 意 外 。 再 者 ，

在 夜 間，駕 駛 者 的 視 覺 會 受 到 凸

鏡 反 射 其 汽 車 或 其 他 車 輛 的 車

頭 燈 強 光 影 響，因 而 造 成 短 暫 失

去 視 覺 的 情 況，在 失 去 視 覺 的 情

況 下 駕 駛 會 使 發 生 意 外 的 機 會

增 加 ， 凸 鏡 並 非 標 準 交 通 設 施 。

由 於 設 置 凸 鏡 弊 大 於 利，所 以 該

署 並 不 支 持 建 議 安 裝 凸 鏡 。  

9. 車 輛 經 常 在 羅 便 臣 道 廻

旋 處 違 例 直 接 駛 進 干 德

道 ， 影 響 交 通 安 全  

運 輸 署  委 員 建 議 有 關 部 門 考 慮 在 羅 便

臣 道 廻 旋 安 裝 矮 柱，引 導 車 輛 右

轉 （ 即 西 行 方 向 ）， 減 低 車 輛 違

例 直 接 駛 進 干 德 道 的 機 會 。 另

外，部 門 可 考 慮 於 干 德 道 與 羅 便

臣 道 交 界 設 置 交 通 燈，控 制 該 處

交 通 流 量，讓 車 輛 可 以 安 全 地 駛

至 干 德 道。經 討 論 後，委 員 決 定

到 現 場 視 察 後，再 將 建 議 轉 交 運

輸 署 考 慮 。  

 
上 環 及 西 營 盤 分 區 委 員 會  
會 議 日 期 : 二 ○ ○ 九 年 九 月 二 十 五 日  

 
環 境 及 衞 生 問 題  

討 論 事 項  跟 進 部 門  跟 進 情 況  
1. 德 輔 道 西 近 梅 芳 街 一 段 路 面

不 平 ， 引 致 積 水  
路 政 署  秘 書 處 已 轉 介 路 政 署 跟

進 。  
2. 清 洗 街 道 時 未 有 妥 善 清 洗 電

車 路 軌，引 致 電 車 路 軌 經 常 積

有 污 水。故 電 車 駛 至 時 濺 起 污

水 ， 影 響 候 車 乘 客  

運 輸 署  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秘 書 處 已 轉 介 運 輸 署 及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跟 進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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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 論 事 項  跟 進 部 門  跟 進 情 況  
3. 西 源 里 路 面 不 平 ， 易 積 污 水 。

此 外，現 時 有 2 個 垃 圾 箱 放 置

於 西 源 里 1 號 側 巷，阻 礙 行 人

進 出。故 建 議 將 現 有 的 垃 圾 箱

遷 移 至 另 一 處 較 適 合 的 位 置  

路 政 署  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秘 書 處 已 轉 介 路 政 署 及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跟 進 。  

4. 西 興 里 近 水 街 的 樓 梯 太 斜，不

便 行 人 使 用。此 外，有 一 並 非

由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放 置 的 垃

圾 箱 放 於 該 處，且 有 垃 圾 散 落

於 四 周 ， 影 響 環 境 衞 生  

路 政 署  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秘 書 處 已 轉 介 路 政 署 及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跟 進 。  
 

5. 市 民 經 常 將 廚 餘、屠 體 及 內 臟

碎 屑 棄 置 於 皇 后 大 道 西 414 號

對 出 的 雨 水 渠 上 面，引 致 該 雨

水 渠 內 積 聚 油 污 及 髒 物，引 致

臭 味，影 響 環 境 衞 生，要 求 跟

進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秘 書 處 已 轉 介 食 物 環 境

衞 生 署 跟 進 。  

 
交 通 運 輸 問 題  
 

討 論 事 項  跟 進 部 門  跟 進 情 況  
1. 利 華 大 廈 與 一 洲 國 際 廣 場 中

間 的 小 巷 經 常 有 電 單 車 停

泊。電 單 車 進 出 時 對 途 經 行 人

易 生 危 險  

地 政 總 署  
警 務 處  

秘 書 處 將 會 轉 介 地 政 總 署

及 警 務 處 跟 進 。  

2. 建 議 運 輸 署 調 節 位 於 東 邊 街

的 交 通 燈 燈 號，以 便 疏 導 該 處

的 交 通 流 量  

運 輸 署  秘 書 處 已 轉 介 運 輸 署 跟 進 。

 

3. 區 內 電 單 車 泊 位 不 足，建 議 部

門 考 慮 利 用 水 務 署 西 營 盤 抽

水 站 面 向 干 諾 道 西 的 空 地 作

為 電 單 車 泊 位  

運 輸 署  秘 書 處 已 轉 介 運 輸 署 跟 進 。

 

 

 

 

石 塘 咀 及 堅 尼 地 城 分 區 委 員 會  

會 議 日 期 : 二 ○ ○ 九 年 六 月 二 十 六 日  

 
環 境 衛 生 問 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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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 論 事 項  跟 進 部 門  跟 進 情 況  

1. 山 道 天 橋 底 （ 即 麥 當

奴 對 出 ） 行 人 過 路 處

有 不 少 垃 圾 及 什 物 堆

積  

食 物 環 境  

衞 生 署  

 

食 物 環 境生 署 人 員 於 近 期 (最 近

為 8 月 25 日 ) 曾 進 行 清 潔 行 動 ，

以 移 除 垃 圾 及 什 物。該 署 人 員 會 繼

續 定 期 進 行 清 潔 行 動 。  

2. 皇 后 大 道 西 (山 道 至 卑

路 乍 街 一 段 )及 行 人 路

上 沿 途 有 不 少 路 標 牌

遭 人 塗 寫；卑 路 乍 街 1

號 （ 三 匯 大 廈 ） 對 出

及 其 後 沿 路 亦 有 不 少

路 標 牌 遭 人 塗 寫  

路 政 署  

 

路 政 署 已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六 月 二 十

五 日 將 塗 鴉 清 除 。  

3. 日 富 里 百 好 大 樓 側 去

水 渠 淤 塞  

渠 務 署  

食 物 環 境  

衞 生 署  

 

渠 務 署 回 覆 ， 由 於 日 富 里 百 好 大 廈

側 的 明 渠 並 非 該 署 的 管 轄 範 圍 ， 故

該 署 將 此 個 案 轉 交 路 政 署 跟 進 。 路

政 署 其 後 回 覆 ， 根 據 他 們 於 6 月 17

日 的 視 查 ， 該 明 渠 位 於 私 人 地 段 並

運 作 正 常 。 渠 務 署 人 員 亦 於 7 月 28

日 再 到 上 址 視 察 以 了 解 情 況 ， 並 發

覺 該 明 渠 運 作 正 常 ， 但 懷 疑 百 好 大

樓 的 終 端 沙 井 有 淤 塞 。 渠 務 署 即 將

此 問 題 轉 交 屋 宇 署 跟 進 ， 正 等 候 屋

宇 署 回 覆 。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人 員 在 近 期 ( 最 近

為 8 月 28 日 )的 巡 查 中 並 無 發 去 水 渠

淤 塞 。 該 署 人 員 會 繼 續 定 期 巡 視 左

述 地 點 。  

4. 皇 后 大 道 西 556 號 至

582 號 樓 下 大 作 廚 房

門 前 有 易 拉 架 擺 放 街

上  

食 物 環 境  

衞 生 署  

地 政 總 署  

港 島 西 及 南 區 地 政 處 職 員 曾 於 本 年

6 月 22 日 進 行 實 地 視 察 ， 並 未 發 現

有 易 拉 架 擺 放 上 址 街 上 。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職 員 曾 多 次 到 上 址

視 察，最 近 巡 查 日 期 為 8 月 25 日 上

午 ， 期 間 未 有 發 現 上 址 食 肆 於 行 人

路 擺 放 易 拉 架 及 阻 礙 行 人 。 該 署 職

員 並 已 警 告 食 肆 負 責 人 ， 不 要 佔 用

行 人 通 道 及 對 行 人 造 成 阻 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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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 論 事 項  跟 進 部 門  跟 進 情 況  

5. 位 於 卑 路 乍 街 (近 西 環

街 坊 福 利 會 )的 大 盛 日

本 餐 廳 把 廣 告 牌 擺 放

街 上 ， 阻 礙 行 人  

  

食 物 環 境

衞 生 署  

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職 員 曾 多 次 到 上 址

視 察，最 近 巡 查 日 期 為 8 月 25 日 上

午 ， 期 間 未 有 發 現 上 址 食 肆 於 行 人

路 擺 放 廣 告 牌 及 阻 礙 行 人 。 該 署 職

員 已 警 告 食 肆 負 責 人 ， 不 要 佔 用 行

人 通 道 及 對 行 人 造 成 阻 礙 。  

6. 6 乍 街 30 號 A 地 舖 及

吉 席 街 36 至 40 號（ 錦

輝 大 樓 ） 出 現 樓 上 冷

氣 機 滴 水 情 況  

 

食 物 環 境  

衞 生 署  

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職 員 曾 多 次 到 左 述

地 點 視 察 ， 最 近 巡 查 日 期 為 8 月 25

日 及 26 日，期 間 未 發 現 有 冷 氣 機 滴

水 情 況 。 該 署 職 員 會 繼 續 留 意 上 址

的 衞 生 情 況 。  

7. 士 美 菲 路 71 至 77 號

沿 路 的 路 牌 、 燈 柱 及

防 撞 欄 都 遭 人 寫 上 通

渠 廣 告  

路 政 署  

 

路 政 署 已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六 月 二 十 五

日 將 塗 鴉 清 除 。  

 

8. 科 士 街 與 爹 核 士 街 交

界 （ 即 強 力 環 保 回 收

對 出 ） 行 人 路 有 廢 物

阻 塞 路 面  

   

食 物 環 境  

衞 生 署  

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人 員 已 加 强 突 擊 巡

查 及 檢 控 行 動。最 近 曾 於 8 月 25 日

巡 查 中 發 現 有 回 收 貨 物 放 在 行 人 路

上 ， 該 署 人 員 已 即 時 警 告 該 回 收 店

負 責 人 及 移 除 該 回 收 貨 物 。  

9. 科 士 街 54 號 對 出 有 棄

置 的 木 條 及 垃 圾  

 

食 物 環 境  
衞 生 署  

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人 員 在 巡 查 中 並 未

發 現 有 垃 圾 堆 積，最 近 巡 查 日 期 為 8

月 28 日 上 午。該 署 人 員 已 加 强 突 擊

巡 查 及 檢 控 行 動 。  

10. 五 福 大 廈 與 上 海 商 業

銀 行 之 間 後 巷 （ 即 士

美 菲 路 兒 童 遊 樂 場

側 ） 有 棄 置 的 電 單 車  

 

地 政 總 署  

食 物 環 境  

衞 生 署  

 

港 島 西 及 南 區 地 政 處 職 員 曾 於 本 年

6 月 22 日 進 行 實 地 視 察 ， 發 現 五 福

大 廈 與 上 海 商 業 銀 行 之 間 後 巷 是 位

於 私 人 土 地 上 ， 需 與 上 址 法 團 或 居

民 組 織 商 議 解 決 。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人 員 已 於 2008 年 中

將 個 案 轉 介 相 關 部 門 跟 進 。 在 過 往

的 巡 查 中 均 發 現 有 關 地 點 的 衞 生 情

況 保 持 良 好 。 最 近 巡 查 日 期 為 8 月

28 日 上 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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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 論 事 項  跟 進 部 門  跟 進 情 況  

11. 加 多 近 街 與 卑 路 乍 街

交 界 金 輝 燒 臘 店 門 前

有 手 推 車 及 垃 圾 ； 此

外 地 面 也 有 污 水  

   

食 物 環 境  

衞 生 署  

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職 員 曾 多 次 到 左 述

地 點 視 察 ， 最 近 巡 查 日 期 為 8 月 26

日 ， 未 有 發 現 金 輝 燒 臘 店 門 前 有 手

推 車 及 垃 圾 ， 以 及 流 出 污 水 之 情

況 ， 整 體 衞 生 情 況 尚 算 良 好 。 雖 然

如 此 ， 該 署 人 員 已 提 醒 食 肆 負 責 人

留 意 有 關 情 況 ， 以 確 保 環 境 衞 生 。  

12. 士 美 菲 路 1 至 15 號

（ 美 新 大 廈 ） 對 出 及

對 面 （ 即 上 海 商 業 銀

行 側 ） 有 手 推 車 及 垃

圾 ， 以 及 有 單 車 綑 綁

在 欄 杆 。  

    

食 物 環 境

衞 生 署  

地 政 總 署  

秘 書 處 已 轉 介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及 地

政 總 署 跟 進 。 港 島 西 及 南 區 地 政 處

職 員 曾 於 本 年 6 月 23 日 進 行 實 地 視

察 ， 只 發 現 有 2 部 可 使 用 的 單 車 綑

綁 在 上 址 欄 杆 的 政 府 土 地 上 ， 該 署

根 據 土 地 (雜 項 條 文 )條 例 (第 28 章 第

6(1)條 發 出 及 張 貼 了 2 張 通 告 於 上

述 的 單 車 上 ， 飭 令 有 關 佔 用 人 停 止

佔 用 上 址 。 地 政 處 職 員 於 本 年 6 月

25 日 再 到 上 址 進 行 實 地 視 察 ， 發 現

上 述 單 車 已 自 行 移 走 。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人 員 會 定 期 進 行 清

潔 行 動 (最 近 為 8 月 11 日 )， 以 移 除

垃 圾 及 什 物 。 該 署 人 員 會 繼 續 定 期

進 行 清 潔 行 動 。  

13. 北 街 14 號 地 下 黃 文 雄

醫 務 所 側 橫 巷 有 大 量

發 泡 膠 盒 和 竹 籮 堆

積 。  

   

食 物 環 境  

衞 生 署  

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人 員 於 6 月 18 日 ，

7 月 24 日 及 8 月 6 日 到 上 述 地 點 進

行 視 察 ，  發 現 14 號 A 舖 內 的 私 人

地 方 有 人 存 放 發 泡 膠 盒 和 竹 籮 ， 但

並 未 有 發 現 該 處 的 發 泡 膠 盒 和 竹 籮

造 成 衞 生 滋 擾 。 該 署 人 員 於 8 月 25

日 進 行 覆 查 發 現 14 號 A 舖 內 私 人 地

方 的 發 泡 膠 盒 和 竹 籮 已 被 清 除 。 另

於 公 共 行 人 路 亦 曾 發 現 有 小 量 垃 圾

及 發 泡 膠 盒 堆 積 ， 該 署 人 員 已 即 時

清 理 妥 當 。 該 署 會 繼 續 留 意 上 址 的

情 况 及 採 取 適 當 的 行 動 。  

14. 北 街 好 彩 酒 樓 側 報 紙

檔 對 出 處（ 近 斑 馬 線 ）

有 裝 滿 垃 圾 的 手 推 車

及 竹 籮 擺 放 街 上  

食 物 環 境  

衞 生 署  

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人 員 最 近 於 8 月 14

日 曾 進 行 清 潔 行 動 ， 以 移 除 垃 圾 及

什 物 。 該 署 會 繼 續 定 期 進 行 清 潔 行

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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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山 市 街 與 卑 路 乍 街 交

界 有 一 售 賣 手 袋 及 銀

包 的 店 舖 （ 山 市 街 18

號 側 ），懷 疑 擺 放 貨 物

佔 用 部 份 行 人 路 ， 以

致 阻 礙 行 人 過 路  

    

食 物 環 境  

衞 生 署  

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小 販 組 人 員 在 過 去

6 月 至 8 月 24 日 期 間 巡 查 山 市 街 與

卑 路 乍 街 交 界（ 山 市 街 18 號 側 ）一

間 售 賣 手 袋 (多 類 型 貨 物 ) 店 舖 ， 本

署 人 員 分 別 在 30/6， 19/7， 3/8 向 該

店 舖 負 責 人 發 出 3 個 口 頭 警 告 及 在

22/6，12/8 向 店 舖 負 責 人 發 出 2 張 書

面 警 告 ， 並 向 店 舖 負 責 人 說 明 切 勿

將 貨 物 及 設 備 造 成 阻 礙 影 響 公 眾 人

士 ， 阻 礙 行 人 通 道 ， 該 署 人 員 會 加

強 巡 查 上 址 及 採 取 適 當 行 動 ， 保 持

通 道 暢 通 。  

16. 均 益 大 厦 一 期 有 蚊 患  食 物 環 境  

衞 生 署  

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人 員 早 前 曾 多 次 巡

查 左 述 地 點 ， 最 近 巡 查 日 期 為 8 月

26 日 ， 該 署 人 員 已 向 有 關 處 所 的 負

責 人 傳 遞 防 蚊 知 識 ， 並 在 附 近 一 帶

的 公 眾 地 方 ， 清 除 潛 在 蚊 蟲 滋 生 點

或 施 放 滅 蟲 劑 。  

17. 西 港 城 對 出 空 地 及 花

糟 經 常 有 垃 圾 堆 積  

食 物 環 境  

衞 生 署  

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人 員 已 即 時 清 理 該

處 之 垃 圾 。 此 外 ， 該 署 人 員 亦 已 加

强 巡 查 (最 近 為 8 月 26 日 )， 一 旦 發

現 空 地 及 花 糟 有 垃 圾 堆 積 時 ， 會 即

時 派 員 清 理 。  

18. 要 求 屋 宇 署 提 供 有 關

大 廈 逃 生 通 道 的 定 義

及 法 例 的 資 料  

屋 宇 署  屋 宇 署 回 覆 ， 私 人 大 廈 的 火 警 逃 生

通 道 必 須 按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的 規 定

設 計 ， 而 大 廈 之 間 後 巷 及 橫 巷 是 否

火 警 逃 生 通 道 ， 則 視 乎 個 別 大 廈 的

設 計 而 定 。 該 署 並 送 上  “火 警 逃 生

途 徑 守 則 ＂ 予 委 員 參 閱 。 不 過 鑑 於

該 守 則 主 要 供 建 築 或 大 廈 管 理 業 界

參 考 ， 所 以 只 能 提 供 英 文 版 ， 如 委

員 需 參 閱 中 文 版 的 守 則 ， 可 以 進 入

以 下 網 址：www.bd.gov.hk，並 選 擇「

物 及 新 聞 公 告 」， 再 從 中 選 擇 「

物 」，進 入 後 再 選 取「 作 業 守 則 及 設

計 手 冊 」，進 入 後 即 可 選 閱「 1996 年

提 供 火 警 逃 生 途 徑 守 則 」。  

http://www.bd.gov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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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. 卑 路 乍 街 （ 由 寶 翠 園

至 加 多 近 街 一 段 ） 沿

途 有 不 少 店 舖 加 設 地

台 擺 放 貨 物 阻 塞 街 道  

地 政 總 署  地 政 總 署 回 覆 ， 港 島 西 及 南 區 地 政

處 人 員 曾 於 本 年 8 月 到 上 址 進 行 實

地 視 察 ， 發 現 有 店 舖 佔 用 人 在 舖 前

行 人 路 上 構 築 石 或 鐵 地 台 。 就 此 ，

該 處 將 聯 同 其 他 有 關 部 門 採 取 行

動 ， 清 拆 構 築 在 行 人 路 上 的 石 或 鐵

地 台 。 至 於 貨 物 阻 塞 街 道 事 宜 ， 則

需 由 食 環 署 配 合 跟 進 。  

20. 皇 后 大 道 西 568 號（ 厚

福 大 廈 ） 地 舖 附 近 有

垃 圾 堆 放 在 行 人 路 上  

食 物 環 境  

衞 生 署  

 

秘 書 處 已 轉 交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跟

進 。  

21. 卑 路 乍 街 6 號 新 城 大

廈 側 橫 巷 有 紙 皮 堆 放

街 上 ， 此 外 該 大 廈 樓

下 六 師 傅 粉 麵 店 亦 把

擺 放 行 人 路 上 ，

阻 塞 街 道  

食 物 環 境  

衞 生 署  

 

秘 書 處 已 轉 交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跟

進 。  

22. 卑 路 乍 街 7 號 D 舖 對

出 有 單 車 擺 放 街 上 ；

此 外 該 處 綠 怡 坊 生 果

舖 亦 把 舖 位 及 貨 物 擺

放 行 人 路 上 ， 阻 塞 路

面 ， 而 位 於 該 處 側 的

華 潤 萬 家 門 前 亦 有 木

條 架 擺 放 行 人 路 上  

食 物 環 境

衞 生 署  

地 政 總 署  

秘 書 處 已 轉 交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及 地

政 總 署 跟 進 。  

23. 李 寶 龍 路 行 人 路 梯 級

對 上 有 兩 個 大 箱 放 在

路 上 ， 阻 塞 路 面  

 

食 物 環 境  

衞 生 署  

地 政 總 署  

秘 書 處 已 轉 交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及 地

政 總 署 跟 進 。  

24. 吉 席 街 8 號 地 下 生 果

舖 把 貨 物 擺 放 街 上 ，

阻 塞 行 人 路  

食 物 環 境  

衞 生 署  

 

秘 書 處 已 轉 交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跟

進 。  

25. 堅 尼 地 城 海 旁 23 號 卿

旺 大 廈 對 出 有 床 褥 及

紙 皮 棄 置 街 上  

食 物 環 境  

衞 生 署  

 

秘 書 處 已 轉 交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跟

進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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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. 士 美 菲 路 2-8 號 對 出

路 牌 及 堅 尼 地 城 海 傍

7-28 號 路 牌 交 界 ， 路

上 有 棄 置 冷 氣 機 和 紙

盒 ， 以 及 有 多 架 手 推

車  

食 物 環 境  

衞 生 署  

 

 

秘 書 處 已 轉 交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跟

進 。  

27. 卑 路 乍 街 102-114 號 C

聯 友 新 樓 側 地 舖 “ 源

自 有 機 ＂ 有 貨 物 擺 放

門 口 並 阻 塞 行 人 路  

食 物 環 境  

衞 生 署  

 

 

秘 書 處 已 轉 交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跟

進 。  

28. 卑 路 乍 街 118 號 舖（ 即

報 紙 檔 舖 側 ） 有 雜 物

擺 放 行 人 路 及 阻 塞 路

面  

食 物 環 境  

衞 生 署  

 

 

秘 書 處 已 轉 交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跟

進 。  

 
交 通 運 輸 問 題  

 
討 論 事 項  跟 進 部 門  跟 進 情 況  

1. 士 美 菲 路 與 科 士 街 交

界 的 馬 路 燈 位 經 常 有

路 人 不 依 交 通 指 示 橫

過 馬 路 ， 以 及 車 輛 企

圖 衡 紅 燈 的 情 況 出 現  

西 區 警 民 關 係 組 西 區 警 民 關 係 組 在 六 月 廿 六 日 的

會 議 中 向 委 員 解 釋 《 道 路 交 通 條

例 》第 374 章 中 有 關「 不 小 心 駕 駛 」

及 「 危 險 駕 駛 」 的 定 義 和 執 法 程

序 。 並 確 定 企 圖 衝 紅 燈 屬 「 不 小

心 」， 任 何 市 民 如 發 現 以 上 情 況 ，

可 把 肇 事 車 輛 的 車 牌 記 下 報 案，警

方 會 根 據 資 料 並 交 給 交 通 檢 控 組

跟 進。警 方 亦 會 注 意 上 述 行 人 過 路

及 司 機 駕 車 情 況，並 加 對 強 該 處 視

察 及 檢 控 違 例 的 司 機 和 路 人 。  

2. 位 於 西 環 街 坊 福 利

會 對 出 的 行 人 過 路

位 有 一 水 龍 頭，並 置

有 欄 杆 圍 住，由 於 該

處 地 方 較 窄，只 能 容

納 一 個 行 人 出 入 該

處，途 人 在 等 候 橫 過

馬 路 時 被 逼 跨 出 行

人 路，影 響 路 人 安 全  

路 政 署  

 

 

路 政 署 回 覆，該 署 經 實 地 視 察 及 與

運 輸 署 商 討 後，決 定 拆 除 部 份 位 於

卑 路 乍 街 西 環 街 坊 福 利 會 對 出 行

人 路 的 欄 杆，以 便 騰 出 較 多 空 間 給

行 人 通 過。拆 除 工 程 將 於 本 年 九 月

中 展 開 ， 並 於 九 月 尾 完 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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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科 士 街 近 樹 牆 位 置

的 行 人 路 面 有 不 少

環 保 磚 突 起，容 易 絆

倒 行 人  

路 政 署  

 

 

路 政 署 已 於 二 零 零 九 六 月 二 十 日

完 成 凹 凸 不 平 的 路 面 。  

4. 有 一 私 家 停 車 場 指

示 牌 懷 疑 未 經 許 可

懸 掛 於 位 處 山 市 街

海 怡 花 園 對 面 的 一

支 燈 柱 上  

路 政 署  

運 輸 署  

經 運 輸 署 證 實，該 私 家 停 車 場 指 示

牌 是 未 經 許 可 而 懸 掛 於 燈 柱 上。路

政 署 已 於 七 月 九 日 將 該 非 法 指 示

牌 移 除 。  

5. 皇 后 大 道 532-538 號

（ 即 金 陵 閣 ）對 出 行

人 路 路 面 有 裂 痕  

路 政 署  

 

秘 書 處 已 轉 交 路 政 署 跟 進 。  

6. 懷 疑 有 不 少 電 單 車

非 法 停 泊 日 富 里

7-13 號 （ 百 好 大 廈

側 ）  

西 區 警 署  

 
秘 書 處 已 轉 交 西 區 警 署 跟 進 。  

7. 卑 路 乍 街 136-142 號

聯 康 樓 及 聯 偉 樓 之

間 休 憩 處 對 出 行 人

路 路 面 凹 陷 損 毀 。  

路 政 署  秘 書 處 已 轉 介 路 政 署 跟 進 。  

 

 

中 西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 
二 零 零 九 年 九 月  


